
《船舶申报系统-联网核放》操作说明 

国际航行船舶出境/港时，企业申报《出口联系单》，系统就会自动将企业申

报给海关、移民局的单证的审批回执同步给海事局，企业将不再需要线下跨部门

沟通，只需关注海事局的审批回执即可。 

针对海事局“审批通过”的出口岸单证，企业即可完成《出口岸许可证》的

线上查看、打印，真正实现电子联网核放。 

具体操作说明如下： 

1. 在【出境/港单证申报】中，选择一条已申报出口岸手续的船舶，点击“出

口联系单”。 

 

2. 在出口岸联系单页面，填写相应信息后，点击“海事出口联系单申报”完

成申报。 

 

 

 

 



3. 在出境/港单证列表中，关注海事局审批状态。海事审批通过后，双击该

状态（绿条）。 

 

4. 在弹出页【单证申报记录】中选择出口岸手续，点击“附件查询”，在弹

出框中选择传输类型为“已接收”的海事出口岸手续，直接下载附件。 

 
 

5. 该附件即是《出口岸许可证》，企业直接打印即可。 



 


